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免予行政强制事项清单（草案征求意见稿）
	序号
	事项名称
	适用条件
	适用情形
	法律依据

	1
	对有根据认为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设施、设备、器材予以查封或者扣押。
	（一）初次违法。
（二）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三）3年内未发生过人员死亡的生产安全事故。
[bookmark: _GoBack]（四）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生产经营单位的设施、设备、器材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且可立即纠正的，可以不予查封或者扣押。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五条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行使以下职权：……（四）对有根据认为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设施、设备、器材以及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的危险物品予以查封或者扣押，对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危险物品的作业场所予以查封，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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